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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              

 

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在福州市群众

东路 93号三木大厦 15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。根据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

有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以下意见： 

本人作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，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

生公司董事长、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事项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董事长经公司与会董事记名投票选举产生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选举结果合法有效。 

2、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。经审阅卢少辉、邵晓晖、蔡钦铭、陈昕

个人履历，未发现上述人员有《公司法》第 147条规定的不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

管理人员的情形或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之情况。 

3、高级管理人员提名方式、聘任程序合法。上述人员的提名、聘任程序等

均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4、经本人了解，上述人员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

位的职责要求。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 

陈  雄                王  林               王  军            

 

 

 

2016 年 6月 6 日 

 

 




